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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Chat GPT的爆火再次引发了关于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讨论热潮，对于以Chat 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

智能生成内容是否构成作品，以及其权利归属在学界存在广泛争议。本文在明晰生成式人工智能运行原

理的基础上，从《著作权法》规定的构成要件论证了其生成内容能够构成作品。同时在权利归属上，否

认人工智能具备著作权法定主体资格，指出将著作权赋予投资者的不合理之处，并以实质贡献为标准来

确定将著作权归属于使用者还是设计者，以实现著作权法激励创新的立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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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kyrocketing popularity of Chat GPT has once again sparked a debate about the next genera-
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here is widespread controversy in academia over wheth-
er the generated content produced by Chat GPT, as a representative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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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ce, constitutes a work and the ownership rights involved. This article, based on a clear under-
standing of the operating principles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gues that the generated 
content can indeed constitute a work, as stipulated by copyright law. In terms of right ownership, it 
denies tha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qualifies as a legal subject under copyright law, pointing out the 
unreasonable nature of assigning copyright to investors. Instead, it suggests using the standard of 
substantial contribution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copyright should belong to the user or the de-
signer,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legislative goal of incentivizing innovation under copyright law. 

 
Key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hat GPT, Originality, Copyright, Right Ownership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虽然学界和实务界对于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作品认定以及权利归属这两个问题早已有了探讨，但是随

着 Chat GPT 的爆火，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又为这两个问题的探讨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Open AI
于 2023 年 3 月发布的最新人工智能模型——Chat GPT4，是继 Chat GPT3 之后人类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

域的重大突破。Chat GPT4 是一个多模态大型语言模型，在保留了 Chat GPT3 的文字创作的基础上，它

还可以接受图像、音频等多种输入，并生成相应的输出。随着以 Chat 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

用领域的不断扩大，势必会对原有的著作权法体系造成新的冲击。那么，作为一类新生客体，其生成内

容是否能构成作品，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若能构成作品，其著作权应当归属于谁？ 

2.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运行原理 

在探讨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能否构成作品及其权利归属这两个问题之前，首先要明白生成式人工

智能的运行原理。以 Chat GPT 为例，Chat GPT 底层是一款通用的自然语言生成模型，通过互联网海量的

语料库训练，对语言文本进行概率建模来预测下一段输出内容的概率，从而实现根据用户输入的文字内容

生成对应文字回答的功能。Chat GPT 在生成内容是主要分为以下接几个阶段：第一是文本数据挖掘阶段。

文本数据挖掘是处理大数据的一种技术手段，通过大量复制文本数据，从中抽取有价值的信息和知识。Chat 
GPT 从互联网中收集到海量的自然语言文本，形成自己的语料数据库，为后续的统计、分析、学习提供素

材。第二是 Chat GPT 学习训练阶段。Chat GPT 的学习阶段主要是让 AI 在通用的、海量的数据上学习文字

接龙，即掌握基于前文内容生成后续文本的能力。这样的训练不需要人类标注数据，只需要给一段话的上

文同时把下文遮住，将 AI 的回答与语料中下文的内容做对比，就可以训练 AI。采用大规模的文本数据集

对模型进行训练，让模型逐步学习输入文本的规律。同时，通过人工标记，Chat GPT 进一步训练出一个反

馈模型，模拟人类的喜好对 Chat GPT 的输出结果进行打分，再由该反馈模型去训练 Chat GPT，该过程就

是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第三是创作阶段。该阶段首先是使用者将自己的意图输入，然后将训练好的

模型部署到应用场景中，Chat GPT 可根据训练的结果实现自然语言生成、问答等功能，并最后将结果输出。 

3. 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构成作品的证成 

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能否构成作品也是学界和实务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有观点认为生成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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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人工智能创作的并不是人的创作结果，主体条件不适格，因而不构成作品[1]。也有

观点当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从外观上看，它已经符合了作品的要求，并且还具有了一定的独创性，那么，

它就应该被视为作品，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2]。关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由于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是

否是作品，我们须回归到具体法律条文所规定的作品的构成要件上来，若是满足法定的构成要件，即为

作品，否则不构成作品，也无法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条的规定，我们可以

归纳出法定的构成作品的要件有四条：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具备一定的表现形

式以及属于智力成果。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根据使用人的要求生成诗歌、论文、简单的图片等多种形式，

从外观形式上看是很容易满足构成要件中对形式和领域的要求，学界和实务界对作品认定的争议也主要

集中在是否具有独创性和是否属于智力成果上，因此，下面主要从这两方面进行论证。 

3.1. 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具有独创性 

现有观点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独创性的理解并不统一：有学者认为整个生成过程没有留给人工智

能施展“聪明才智”的余地，缺乏个性化，因而不具备独创性的条件[3]。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评价独创

性的客体是作品的已形成的表达，法律仅保护生成的结果，而不能延伸至作品的生成过程。这两种观点

主要是判断的依据不同，第一种观点是依据主观标准进行判断，即源于“作者权体系”下的“作者中心

主义”的独创性解读。其要求作者在思想、情感和个性层面的反映，聚焦于“智力创作”的创作过程。

第二种观点则是依据客观标准进行判断，即“版权体系”下“作品中心主义”的独创性解读。其仅要求

客观上的表达形式，即独立完成和不与先前作品相同。这两种判断标准主要的争议点不在创造性程度的

高低，而在于创作主体是人还是人工智能。 
实际上，现阶段人工智能仍处于弱人工智能时代，其仍充当着创作工具的角色，生成式人工智能也

不例外。即使现阶段 Chat GPT4 运用了十分先进、强大的技术，但也改变不了它作为创作工具的性质。

以人工智能创作工具说为基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生成内容是否具有独创性便迎刃而解，因为从上述 Chat 
GPT 运行原理来看，其中蕴含着人本逻辑，即人在整个运行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首先是在文本数

据挖掘阶段，并不是所有数据都需要被挖掘储存，也不是漫无目的的随机性选择，而是 Chat GPT 设计者

有一定目的的选择性输入和挖掘，这也是人先前的智力投入，这对后期模型的生成起了决定的作用。其

次是在学习阶段，人控制了 Chat GPT 学习的算法选择。在启动 Chat GPT 进行学习训练之前，需要事前

人为设定学习的目标和基本的输出规则。在训练过程中，通过人为的反馈训练得到一个符合预定目标的

模型。所以说，在整个学习阶段，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决定作用，得出的模型是符合人类审美取向与

表达逻辑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设计者的审美和价值取向。最后在创作阶段，使用者输入自己的问

题，其问题这表明了他此次使用 Chat GPT 的意图，总的来说，我们不能孤立地去看最后输出的结果，而

是需要将设计阶段和生成阶段当成一个整体来对待。在这个整体过程中，人发挥着主体作用，先前的智

力投入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和形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算法运行中蕴含着设计者的价值判断和选择。

而人工智能没有意志自由的理性基础，更没有自己的创作意图，只能是处于一个创作工具的地位，接受

人类指令被动的执行。所以说，Chat GPT 输出的结果中蕴含了人格因素，主观上是符合独创性的要求的，

只要其满足了客观上要求的形式问题，比如与现有作品在外观上存在明显的差异、符合大众的审美等，

做到主客观相统一即可认为其具有独创性。 

3.2. 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本质上属于人的智力成果 

在认定生成内容具有独创性时，在人工智能工具说的基础上论述了人在整个过程中发挥的作用。首

先，在弱人工智能时代，即使 Chat GPT4 已经发展的很先进了，但是无论运用了如何先进的智能生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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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都很难否认人在其中的智力贡献和影响力，并且人的智力投入渗透到了整个过程的各个阶段。其次，

人工智能是人类为了提高效率、减轻其自身的智力和体力劳动而发明出来的，在这一点上和其他劳动工

具没有实质区别。人工智能内容是人将自己创作思想和意图通过人工智能这一工具进行具象化表达的一

种特殊形式。所以逻辑上来说，先有人工智能，才有人工智能生成内容，Chat GPT 也是如此。因此，Chat 
GPT 生成内容看起来是由其自动生成的，但实质上都没有离开人的意志的控制，其本质上还是人利用这

种特殊工具生成的人的智力成果。 

3.3. 生成作品著作权法保护的例外 

虽然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生成内容能被认定为作品，但并不是任何满足具有独创性、可以复制等要求

的生成内容都能构成著作法上的作品。著作权法第五条规定，“本法不适用于：(一) 法律、法规，国家

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其他具有立法、行政、司法性质的文件，及其官方正式译文；(二) 单纯事实

消息；(三) 历法、通用数表、通用表格和公式。”1作为人的智力成果，Chat GPT 的生成内容也要从上

述列举中排除。此处要特别注意单纯事实消息，这是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时由“时事新闻”修改而来，

如果生成的内容只是单纯的事实消息这并不受《著作权法》保护，但若是对事实进行整理、评论和加工

则是新闻作品，能给予《著作权法》的保护。同时，人工智能的唯一表达不属于思想范畴，但它却不能

被版权法保护，原因在于，如果对唯一表达给予了版权保护，那么这一领域的创作者都需要得到在先作

者的授权，这将对特定领域作品的创作造成很大的限制[4]。 

4. 人工智能不具有著作权法定主体资格的理论依据 

即使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符合要求时能构成作品，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但是它作为人工智

能并不是理所应当成为著作权法定主体。我国《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法定主体资格的取得有两种途

径：一是通过投入智力劳动进行创作而成为主体的自然人作者；二是基于法律规定的拟制而被视为主体

的法人作者[5]。下面就主要从这两个角度分析人工智能不能成为作者，即不能成为著作权法定主体。 

4.1. 人工智能与自然人作者具有本质区别 

人工智能与自然人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具有自主意识和自由意志[1]。首先，自主意识意味着能

够意识到“自己”与“别人”的区别，二者是独立的个体。自然人独特的大脑拥有自主意识，能够轻而

易举的明白自己与别人的差别，但是人工智能从出现就带有“人造物”的标签，即使现阶段 Chat GPT4
能够通过学习和理解人类语言来进行对话，但这只是经过设计者对其进行大量训练，形成模型的结果，

并不是 Chat GPT 本身的自主意志。其次，自由意志是感性与理性的结合。人工智能只是人类创造出来的

一项工具，其生成的内容都是经过精密计算之后得出的最优解，并无感性可言。同时，人工智能也无法

像人类一样能够感受到快乐与痛苦等情感。因此，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人造机器是无法与自然人相比，

天然地成为著作权法定主体。 

4.2. 人工智能不能拟制为作者 

法人人格作为一种团体人格，其在法律上得到确认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是法学家们通过持续的努力，

将具备某些特征或要素的主体，利用法律技术设计拟制而得来。首先，在与自然人的联系上，法人比人

工智能更为紧密。法人归根结底是人的集合，法人有其独立意志，并且其独立意志的表达与自然人有着

紧密的联系。而人工智能并不具备独立意志，是由人类创造的独立的工具，与人的联系和法人相比不可

同日而语。其次法人因为具备财产、存在时间长、且对社会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等特征而被赋予民事权

 

 

1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1990 年 9 月 7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15 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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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而人工智能不具备独立的财产，无法承担责任；存在时间短，且在现阶段无法

对原有的社会关系产生翻天覆地的影响，这更无法与法人相比。Chat GPT 也是如此，虽然能够快速学习、

理解复杂的理念并能回答人类提出的相应问题，但目前不具备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不能拟制为“人”，

进而成为作者。 
总之，在“人类中心主义”之下，“人”是社会的核心。人工智能不具备自然人的自主意识和自由

意志，也不像法人一样拥有财产进而独立承担责任，不具有能赋予其主体资格的相关要素。 

5. 生成作品的权利归属 

当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生成内容具备主客观要件且不属于《著作权法》明确列举的除外情形时便构成

作品，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我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但生成式人

工智能并不具备著作权法定主体资格，那么，该作品的著作权应该归属于谁呢？关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的著作权归属在学界一直存在争论，主要有设计者、投资者和使用者。有的学者认为不管是生成式人工

智能对数据进行挖掘，还是在挖掘之后对其进行训练，都带有设计者的个人审美、价值判断等主观因素，

因此应当将著作权赋予设计者；主张权利归属于投资者的学者则认为 Chat 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投资

者是人工智能开发的组织者，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研发失败所带来的风险也由其承担[6]，
因此，将著作权赋予投资者更为合理；此外，也有学者主张将权利赋予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者，他们

认为最后输出的结果与最初输入的问题有直接关系，体现了使用者的创作思想和意图，此时，生成式人

工智能的输出内容与使用者的联系最密切，因此，使用者应该拥有相关作品的著作权。 
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生成内容的著作权的归属问题，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解决。 

5.1. 重视投资者利益保护 

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与传统作品不同，传统作品无需大量资金持续不断地投入，对技术也没

有依赖性。Chat GPT 要生成作品，首先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研发，然后通过研发而来的 Chat 
GPT 生成作品，并且，随着 Chat GPT 的更新换代，需要的数据将会更多，其需要的资金投入也会更多。

因此，投资者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不能轻视甚至忽视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

但是，将著作权赋予投资者并不太妥当。通常情况下，使用者通过付费获得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许可使用，

这就在投资者和使用者之间构成了一种合同之债，在这种合同的基础上，投资者的利益可以得到一定程

度的补偿，对于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版权归属，可以采用允许当事人约定等方式来解决，或者法律可以

赋予投资者著作权以外的权利来填补其利益空缺。因此，在版权归属问题上，如果直接将著作权归属于

投资者，则是不合理的。 

5.2. 以实质贡献为标准 

作品的著作权归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所有。就 Chat GPT 而言，参与其创作过程的自然人主要

有 Chat GPT 的设计者和使用者，如何在二者之间确定生成作品的著作权需要看在创作过程中，二者对于

作品生成的实质贡献。 

5.2.1. 实质贡献大小能合理区分 
若设计者和使用者的实质贡献大小能明显区分，作品的著作权则归属于实质贡献大的一方。若用户

只是简单输入问题或者简单限定搜索的条件，用户对于 Chat GPT 输出的内容的智力投入是很少的。相反，

此时的输出结果是 Chat GPT 设计者在训练模型时所设定的结果，更多地体现的是设计者的偏好，所以著

作权应当是属于 Chat GPT 设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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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实质贡献大小无法判断 
与此同时，Chat GPT 所生成的具体内容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即它并不一定只体现出设计者与投资者

所欲表达的思想。当使用者触发程序，并通过反复的对话、调整，对此进行修改和完善，此时不仅有设

计者的智力和劳动投入，也有使用者的智力投入，输出的结果不仅是含有设计者人格因素的结果，而且

还蕴含着使用者的主观意志，那么此时应将著作权归属给谁呢，笔者认为应当给予使用者，理由是：第

一，符合《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我国《著作权法》第 1 条规定了其立法目的就是为了鼓励作品创作

和传播以及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在上述情况下将著作权赋予使用者对其创作可以起到激励作用，

使其具有进一步使用、传播作品的动力和预期，并以这种方式为人工智能产业及社会文化发展做出贡献。

第二，可以促进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Chat GPT 不仅有免费版本，也存在收费的 Plus 版本。若是使用者

付费之后利用 Chat GPT 这个工具创作出作品后，却无法拥有其著作权，那么，不仅会打消使用者购买的

积极性，对投资者来说更是极大的打击。相反，若是将权利归属于使用者，使用者就会对其保持高度的

热情，投资者也才会获得更高的利益，也才会有意愿加大投资，促进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 

6. 结语 

2023 年 4 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起草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由此可见国家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更为重视。在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进行

法律保护时，应充分考虑其自身的特殊性。所以，在确定权属规则的时候，不仅要遵循著作权归属于作

者的基本规则，同时也要实现著作权法的激励目标，对现有的法律规则进行合理运用，才能让生成式人

工智能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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